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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文件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為以為以為以為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計劃引入調節㈵別津貼的機制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計劃引入調節㈵別津貼的機制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計劃引入調節㈵別津貼的機制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計劃引入調節㈵別津貼的機制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就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受聘於㆗、小㈻的以英語為母語的

英語教師計劃㆘)的㈵別津貼調節機制諮詢委員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㆒㈨㈧㈦年起， 前教育署已作出小規模的安排，為㆗㈻提供外籍英語

教師，以加強英語教㈻效能。 立法會㈶務委員會於㆒㈨㈨㈦年批准為每所官立

及㈾助類別㆗㈻的教師編制外，提供㆒㈴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此外，以㆗

文授課的㆗㈻，亦可聘用另㆒位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填埔㆒個英文科教師

職位。 於㆓零零㆓/零㆔㈻年，計劃引展到小㈻，每兩所小㈻可獲提供㆒㈴以英

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目前，分別㈲472㈴及313㈴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在

㆗、小㈻服務，在他們之㆗，分別㈲178㈴及167㈴是於㆓零零㆔/零㆕㈻年為㆗、

小㈻㆗新聘任或約滿獲得續約的。他們以為期兩年的合約方式受聘於他們所服務

的㈻校，若表現良好又切合㈻校的需要，他們可獲續約。現時，大約㆕分㆔的以

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會續約留任。

3. 根據㈶務委員會於㆒㈨㈨㈦年批准的聘任服務條件，所㈲以英語為母語

的英語教師除了根據專業㈾歷及教㈻經驗，享㈲與本㆞教師相同的薪㈮外，若他

們經常居住㆞不在香港，亦可享㈲㆒㊠按㈪支付的、非實報實銷的㈵別津貼。是

㊠㈵別津貼是為了㈿助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應付因來港工作所引致的額外

開支，從而吸引他們來港服務。㈵別津貼主要用於支付來港工作所需的額外的住

屋需要，及其他雜㊠開支(像隨行子㊛的教育開支)。 通過參考㆒㈨㈨㈦年前㊜

用的外籍聘用條條，㈶務委員會於㆒㈨㈨㈦年批准㈵別津貼的津貼額固定為每月

13 000 元。

調調調調節節節節機制機制機制機制

4. 在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計劃施行初期，由於計劃新穎及開展時需要

招聘的㆟員較多，且要與亞太區鄰近國家相類的計劃競爭，政府在招聘足夠㆟數



的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方面遇到若干困難。 將㈵別津貼定為固定㈮額的津

貼，能提供㈲助招聘工作進行的確定性。

5. ㉂㆒㈨㈨㈦年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計劃引入㉃今，本㆞住屋開支的

價格(針對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而言，㈵別是租㈮價格方面)已㈲顯著變化，

固定㈮額的㈵別津貼令我們不能反映㆖述及將來㈲關的變化。

6. 隨著計劃施行數年，是㊠計劃在主要的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的來源

國家㆗已建立聲譽，招聘工作現已比較順利。政府認為現時是㊜當時間將以英語

為母語的英語教師的㈵別津貼合理化。 ㈲關的改動建議相對於香港沿用的其他

機制而言是公平及合理的，並能將㈵別津貼維持在㆒個能反映以英語為母語的英

語教師在合約期間從海外遷居來港的實際需要的㈬平，因而不致於危及我們吸引

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來港服務的競爭力。

7. 政府建議 –

(a) 在考慮㈵別津貼現㈲津貼㈮額設立以來本㆞私㆟房屋租㈮價格的累積

變化㆘，㊜度調節㈵別津貼現的津貼㈮額1;

(b) 設立機制自動按年度的本㆞私㆟房屋租㈮價格的百分比變化，調節㈵別

津貼，教育統籌局局長會按此機制每年調節㈵別津貼的津貼㈮額; 及

(c) 由㆓零零㆕/零㈤㈻年起，向新聘任的或合約期滿獲續約的以英語為母語

的英語教師施行㆖述㈵別津貼的新津貼㈮額。津貼㈮額㈰後每年調節，惟個

別的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的津貼㈮額在其兩年合約期間保持不變。

假設㈵別津貼按㆖述的本㆞租㈮價格的相對百分比變化而調節，新的津貼㈮額應

約為每月 10 561 元2。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8. 我們已將建議諮詢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計劃督導委員會並獲得支

持，委員會成員包括來自各學校議會的校長代表。我們亦透過不同渠道，包括以

                                                
1 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服務的㈻校分佈全港，並無㈾料顯示他們的住所集㆗於某些區域，因

而全港性的私㆟房屋租㈮價格可作為調節㈵別津貼的參照。
2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私㆟房屋租金部分，在㆓零零㆓年底的價格，為㆒㈨㈨㈦年㈵別津貼㈮額

訂立時的 81.24%。實際的㈵別津貼的新㈮額，需視乎㆓零零㆔年的私㆟房屋租金價格而定。 按
每年的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的招聘進度，絕大部分於㆓零零㆕/零㈤㈻年㆖任的待聘者將於

㆓零零㆕年首季末收到合約，按年度的私㆟房屋租金價格變動調節特別津貼可配合有關進度。



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會，收集現職在港工作的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的意

見，並說明我們作出㆖述建議的理據。

9. 視乎委員的意見，政府將按必要的步驟於㆓零零㆕/零㈤㈻年起施行㆖

述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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